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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战略性、支柱性产业。市场监管总局（认监委）主动顺应我国汽车行业“降速

调整、转型升级”的态势，紧紧围绕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“保安全底线”的本质属性，坚持“制度设计科学

化、贸易影响最小化、认证实施便利化、制度体系国际化”的改革原则，于2020年4月16日发布了《强制性产品

认证实施规则 汽车》（CNCA-C11-01：2020，以下简称2020版实施规则）。

　　2020版实施规则响应各方关切，通过完善认证制度，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，提升产品质量，为

优化汽车产业发展环境、助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、服务汽车强国建设，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释放改革红利，主

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：

　　一、便捷认证实施和结果采信，降低汽车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

　　在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市场监管总局（认监委）全面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通过直接减少

认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措施，进一步降低汽车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　　对持有效CCC证书的汽车制造商，在设立新厂或搬迁时，可以先颁发新的CCC证书，在获证后三个月内再完

成工厂检查。根据企业需要，认证机构可在车型概念设计阶段就介入并实施认证，采用评审、验证及见证试验

等设计鉴定方式确认产品符合性，并将设计鉴定结果作为型式试验结果予以采信。这将极大便利车企快速实现

产能扩增与转移，实现产品认证过程与产品设计过程同时进行，使最终认证完成时间节点提前。同时便利企业

缩短产品上市周期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响应速度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。

　　在目前按产品单元发证的方式基础上，增加按照产品系列发证的方式，企业可自由选择，从而实现汽车CCC

证书划分最大限度粗化，将大幅压减现有的3万余张汽车CCC证书。此外，将目前认证申报参数压减40%,对同一

汽车制造商不同产地的同系列产品，在型式试验中可视同采用部分检测结果，都将切实减少企业认证和检测的

经济成本。

　　二、厘清各方质量责任边界，保障汽车产品质量安全

　　汽车产品质量管理，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。市场监管总局（认监委）一直致力厘清各方质

量责任边界，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，提升监管和服务能力，保障汽车产品质量安全。

　　2020版实施规则凸显了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。在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对汽车检测中的部分

型试验项目增加企业自我承诺方式。同时，将目前认证参数按照重要程度将参数分为A、B、C三类，其中C类参

数由企业自主管理，在工厂跟踪检查前备案即可。

　　2020版实施规则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指定认证机构对证书的主体责任。认证机构可以在评估认证委托人能

力及认证产品整体风险的前提下，在相关流程和环节上，根据要求选择具体的实施方式。同时明确认证机构按

照企业分类管理原则细化获证后监督要求，并通过加严获证后抽样检测等方式，强化风险管理，确保认证有效

性。这将更有效激发指定认证机构的市场主体活力，构建汽车产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机制。

　　2020版实施规则更清晰界定了政府的监管责任，将促进权责明确、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简约高效的事中

事后监管体系的完善，形成市场自律、政府监管、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。

　　三、对新材料新技术包容审慎，设立绿色通道鼓励技术创新

　　市场监管总局（认监委）深入研究汽车行业技术动态和法规标准发展趋势，针对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

材料的车型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设立获证绿色通道，在满足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，如无法利用现有检测方法标

准进行检测，可由认证机构通过评估后直接发证，鼓励并支持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。

　　四、深化管理制度衔接，提升CCC认证制度友好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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